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4-098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且上述议案已经公

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分别收到重庆市第五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中院”或“法院”）送达的（2024）渝 05 破申 129

号及（2024）渝 05 破申 130 号《民事裁定书》，五中院正式裁定受理公司及重

庆金科的重整申请。法院于 2024年 5月 17日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重庆分所与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合担任公司和重庆金科的管

理人（以下合称“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8月 1日、2024

年 4月 23日、5月 22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将每月披露一次重整相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事项进展情况 

（一）重整事项进展的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日、7 月 29 日、8 月 31 日、9 月 29 日、10月 28 日、

12 月 4 日、12 月 30 日及 2024 年 2 月 1 日、3 月 1 日、3 月 30 日、4 月 3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6月 1日、6月 27日分别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

进展公告》《关于公司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94号、2023-108

号、2023-132号、2023-140号、2023-147号、2023-160号、2023-180号、2024-012

号、2024-021号、2024-036号、2024-056号、2024-070号、2024-081 号）。 

（二）公司向法院申请重整的进展情况 

1、根据五中院作出的（2024）渝 05破 117 号及（2024）渝 05破 118 号《公

告》，公司及重庆金科债权人应在 2024年 7月 1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公司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上午 9:30 以

网络方式召开，并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下午 18 时前完成线上表决。本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非现场及网络债权人会议召开

及表决规则》及《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6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重庆金

科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24年 7月 25日下午 14:30以网络方式召开，根据

截至 2024 年 7月 30 日统计的表决情况及管理人对投票表决过程的监控情况，重

庆金科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事项《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非现

场及网络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规则》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

整案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已获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

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鉴于重庆金科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截止时间为 2024年 8月 9日 24时，公司将在最终表决结果统

计完毕后，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此外，公司继续积极配合管理人对各类

债权人申报的债权逐一审查并确认。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人结

合司法重整的惯例和对重整工作的整体安排，决定按照市场化竞争方式公开招募

和遴选重整投资人同时参与公司和重庆金科的重整投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5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依法通过市场化竞争方式公

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有利于管理人及公司与全国范围内的潜在投资者在谈

判和沟通的基础上获得更多投资方案和组合的优化，为公司重整方案和持续经营

构建更好的基础。 

公司与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3年 6月 30日签订《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后，双方已按协议约定成立工作小组，建立协调联系机制，并根据协议约定开展

各项尽调及准备工作。根据《战略投资框架协议》约定：“如乙方（即金科股份）

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在公开招募战略投资人阶段，甲方（即长城国富）及/

或其指定关联主体有意向作为战略投资人报名参与竞争遴选”。目前，双方各项

工作均按《战略投资框架协议》持续推进中。 

发布市场化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公告后，近期管理人持续推进与潜在重整

投资人报名沟通工作。公司接管理人通知，管理人已收到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参与重整投资的意向函，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参与重整投资

的报名并缴纳完毕足额保证金；其他重整投资人报名工作正常持续推进中。 

二、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 9.4.1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因

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的股票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除被受理重整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退市风险警示事项，亦不涉及其他强制

退市情形，重整完成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经核

准后公司股票将恢复正常交易。 

2、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

结构，扭转公司经营颓势，恢复持续盈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存在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8 条的规定，公司股

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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